
·法规文件·

卫生部　铁道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218 号

关于加强铁路系统
食品卫生管理预防食物中毒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各铁路局 :

入夏以来 ,铁路系统连续发生食物中毒事故。2001 年 6 月 15 日 Y429 次旅游列车因加工贮藏不当 ,导致

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盐水鸡腿 ,引起 238 名旅客食物中毒 ;6 月 14 日 ,青海西宁铁路一中 ,因厨师违章制售凉菜

导致 198 名学生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 ,铁路和地方卫生部门积极配合 ,迅速采取控制措施 ,尽全力

抢救病人 ,这两起食物中毒均无人员死亡 ,有效地控制了中毒事故的进一步扩大。铁道部已按有关法律、法

规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并逐级追究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铁路系统流动性强、涉及面广、人员多、影响大 ,是餐饮业管理的重点。夏秋季是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

发季节 ,因加工、贮存不当极易造成细菌性食物中毒。为确保旅客和铁路系统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预防食物中毒 ,现紧急通知如下 :

一、铁路系统各级领导要重视食品卫生监督工作。铁路卫生部门要依法行政 ,严格执法。在当前整顿

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环境下 ,要加大铁路系统食品专项整顿力度 ,在监督检查基础上 ,提出有效措施 ,消

除食物中毒隐患。

二、列车餐车及集体供餐单位要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餐饮业卫生管理办法》等规定 ,对食品原料采

购、加工、贮存、销售各个环节中的关键点进行严格控制 ,确保旅客饮食安全。

三、要开展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铁路系统卫生部门要加强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卫生培训工作 ,提

高从业人员的卫生意识和对食物中毒的防范能力。

四、落实领导负责制。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做好食物中毒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各级

领导的责任。要建立领导负责制 ,层层把关。对于那些管理不力 ,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 ,

要逐级追究领导者的行政责任。

五、要严格执行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发生食物中毒 ,要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报告。对违反

规定隐瞒不报的 ,将给予通报批评。

六、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铁路系统预防食物中毒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积极配合铁路部门做好食

物中毒患者的救治工作。要贯彻落实食物中毒救治预案 ,做好食物中毒抢救的准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二 ○○一年八月一日

卫生部　教育部　公安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231 号

关于青海、新疆、广东
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教育厅 (教委) 、公安厅局 :

今年 6 月 12～14 日 ,青海、新疆、广东分别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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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要指示。卫生部、公安部、教育部以及青海、新疆和广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这三起食物中毒事件的

调查处理非常重视 ,迅速采取切实措施 ,督促当地有关部门贯彻和落实批示精神 ,依法对违法犯罪人员和行

政责任人予以严肃查处。现将这三起重大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

一、青海省西宁铁路一中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6 月 14 日上午 ,青海西宁铁路一中学生早餐后 ,陆续发生呕吐、恶心、腹痛、腹泻、发烧等中毒症状 ,当晚

12 时 ,共有 198 名学生中毒。中毒发生后 ,省政府、省卫生厅、教育厅和当地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 ,并组织

医务人员全力以赴救治病人 ,有效地控制了食物中毒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经查 ,此次食物中毒的致病菌是

摩根氏变形杆菌 ,中毒原因是由于学生食堂厨师在制作凉菜时用手搅拌 ,并贮存不当所致。

青海省卫生厅协助西宁铁路分局查处了中毒事件 ,西宁铁路分局作出如下处理 :11 兰州铁路局西宁铁

路分局卫生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对西宁铁路一中进行了行政处罚 ,吊销了食堂的卫生许可证 ,并罚款 2 万

元。21 西宁铁路分局班子成员和分局主管领导在分局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做出严肃认真的检查。31 西宁铁

路分局教管中心党、政正职和行政副职写出深刻检查 ,并报西宁铁路分局进行行政处理。41 对负有领导责

任的西宁铁路一中校长韩亚新给予行政处分 ,免去其校长职务 ,该校其他负责人依照有关规定由西宁铁路

分局作出行政处理。51 西宁铁路一中其他有关人员由学校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1) 给予食堂管理员谢祝平

行政记大过处分 ,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做检查 ,调离“多种经营管理办公室”,另行分配。(2)给予多种经营管

理办公室马素琴行政记大过处分 ,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做出检查。(3) 对食堂 4 位工作人员分别罚款 2000

元、1000 元 ,并解除劳动合同。

二、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因投毒“毒鼠强”引起食物中毒案件

6 月 12 日 22 时 30 分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洁康冷饮制品厂厂长丁凤丽食用本厂生产的“小玉兔”

牌雪糕后出现恶心、呕吐、抽搐等症状 ,县医院诊断为“毒鼠强”中毒 ,经抢救后脱险。随后陆续有人因食用

“小玉兔”牌雪糕后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手指麻木等症状 ,经救治后痊愈。经流行病学调查 ,共确诊

74 人中毒 ,无人员死亡。事件发生后 ,自治区卫生厅、阿克苏地区卫生局立即组织人员于当晚赶赴阿瓦提县

医院 ,组织抢救工作。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和公安厅鉴定此次食物中毒由“毒鼠强”引起 ,当地公安机关认

定这是一起人为的投毒案件。

经自治区公安厅、阿克苏地区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调查 ,现已基本查明 ,洁康冷饮制品厂刚被辞

退的工人赵成明 ,于 6 月 12 日凌晨 1 时将 4 包“毒鼠强”分别投放在 4 盆制作雪糕的配料中 ,导致发生这起

重大食物中毒 ,“毒鼠强”鼠药是赵成明今年 4 月为灭鼠在自由市场一小贩处购买。目前 ,赵已被刑事拘留 ,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三、广东南海市南庄中学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6 月 13 日晚 9 时 ,广东南海市南庄高中 81 名学生在校晚餐后出现腹痛、发热、头晕等症状 ,个别学生呕

吐、腹泻等。经当地卫生部门、公安机关查实 ,此次食物中毒事件致病菌是都柏林沙门氏菌 ,中毒原因是因

为致病菌交叉污染食物引起。6 月 19 日 ,中毒学生均治愈出院。

6 月 26 日 ,广东省卫生厅到南海市对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情况进行督办 ,南海市有关部门作出如下处理 :

11 南海市卫生局吊销南庄高中集体食堂食品卫生许可证 ,并责令其整改 ,现已整改完毕并依照《食品卫生

法》对事件责任单位南庄镇高中处以 5 万元罚款。21 南海市南庄镇教育办公室免去南庄高中总务主任关志

妹的职务 ,并扣发今年全年奖金 ,调到其他学校另外安排工作。31 给予南庄高中炊事班班长开除公职处理。

41 南海市监察局、南海市南庄镇党委分别给南庄高中校长何继太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毒事件发生后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广东省教育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南海市南庄高中集体食物中毒的

通报》,南海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食品卫生管理预防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的通知》,南海市卫生局和教

育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中考考场供餐食堂食品卫生管理的紧急通知》,南海市南庄镇政府深刻认识到本次

事件的教训 ,召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400 多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要求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一次食品卫生自查

工作 ,并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四、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以上三起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充分暴露出部分食品企业 ,特别是学校集体食堂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 ,预防与控制食物中毒的工作存在管理薄弱环节 ,缺乏相应的防范措施 ,应当引起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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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正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 ,各类学校、列车等集体食堂容易发生中毒 ,涉及面广、中毒者人数多 ,

社会影响大。

各地卫生部门要在认真分析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基础上 ,针对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监督

检查 ,加大执法力度。同时 ,要加强处理疫情和食物中毒的应急准备工作 ,提高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减少食

物中毒的发生。要加强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预防食物中毒的能力。

各地教育部门要切实贯彻落实“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层

层落实学校食品安全责任 ,加强学生集体食堂的进货渠道、加工、贮存环节的卫生管理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

物中毒的隐患 ,确保学生饮食安全。同时 ,加强安全防范工作 ,避免食物中毒事件和投毒案件的发生。

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公安部《关于大力收缴“毒鼠强”等禁用剧毒急性鼠药严厉打击投毒犯罪活动的通

知》(公传发[2001 ]1818 号)的要求 ,积极配合灭鼠药管理的主管部门 ,加强对灭鼠药的管理 ,对具有生产经营

权的企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同时 ,要大力收缴流散社会的国家禁用剧毒急性鼠药 ,进一步加大侦

查破案力度 ,严厉打击投毒犯罪活动 ,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二 ○○一年八月十三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250 号

卫生部关于开展向消费者公示卫生安全食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精神 ,把打假与扶优相结合 ,进一步规范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 ,营造食品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保护消费者健康 ,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消费

者公示卫生安全食品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会当前开展的整顿和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要意义 ,按照卫生部、质检总局等八部门《关于深入开展食品打假专项斗争联合行动

的通知》要求 ,在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力度的同时 ,通过公示一批卫生安全食品 ,广大消费者

直接感受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积极支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活

动 ,并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自律作用。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依照现有的法律法规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 ,认真组织开展好这项工作。严禁借活动名义 ,搞“赞助”、“培训”、“发证”等 ,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

防止发生各种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

三、拟被公示的卫生安全食品名单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上报我部 (书面报告和软盘一起上报) 。我

部将根据各省上报的情况 ,经征求有关行业协会意见后 ,通过名单目录的形式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我部

对卫生安全食品名单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如发现公示的产品发生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情

况 ,将从公示名单目录中取消该产品。

四、向消费者公示的卫生安全食品范围 ,重点为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定型包装产品 ,当前公示的

产品为 :大米、面粉及油制品、调味品、熟肉制品、奶制品等食品。卫生部将根据消费者的意见 ,增加公示产

品的种类。本次每个省上报的同类食品不得超过 5 种。

五、被公示的产品企业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

(一)具备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资格 ,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并符合现有食品卫生法规、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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